
信息披露

2021/11/4

星期四

B036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

2021-133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10月3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21年11月3日在深圳市福田

区华富路1018号中航中心3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盛熠国际

收购Max� Mind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权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香港孙公司盛熠锂业国际有限公司购买南非籍自然人LIUJUN持有的

香港公司Max� Mind� Investment� Limited� 51%的股权，交易价格为7,650万美元。

《关于全资孙公司盛熠国际收购Max� Mind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权投资的公告》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四川盛

熠锂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四川盛熠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熠锂业” ）

增资人民币47,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盛熠锂业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增至

人民币50,000万元。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四川盛熠锂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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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孙公司盛熠国际收购

Max Mind

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权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标的涉及的矿业权均在津巴布韦境内，矿山的后续开发建设受津巴布韦

当地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如果津巴布韦在矿产资质准入、矿山开

发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则会影响标的公司及Max�

Mind津巴布韦未来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 同时津巴布韦的货币汇率波动较大，存在一

定的汇率相关风险。

2、因勘查工程的有限性，资源勘探开发无法做到准确预计，存在资源量预估值与实际

值、实际可采储量不一致的风险。

3、Max� Mind津巴布韦对下属矿山进行开采，尚需在当地取得污水排放许可证等证

照，是否能够取得上述证照以及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行政审批风险。

4、未来开采过程中，如果因开采地质技术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受矿山项目所处

环境的自然条件约束，可能存在不能达到预期开采规模的风险。

5、由于采矿活动会对矿体及周围岩层地质结构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不能完全

规避因采矿活动及后续生产而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因此可能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风险。

6、锂精矿受下游需求、宏观环境、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若锂精矿产品价格下滑，将会

使标的公司及Max� Mind津巴布韦未来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2021年11月3日，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

圳盛新锂能有限责任公司、全资香港孙公司盛熠锂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熠国

际” ） 与南非籍自然人LIUJUN及其全资持有的香港公司Max� Mind�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Max� Mind香港” 或“标的公司” ） 签署了 《关于Max� Mind�

Investment� Limited之股份转让协议》，盛熠国际拟以7,6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LIUJUN

持有的标的公司51%的股份。该标的股份将分两次进行转让，第一次为转让标的公司10%

的股份，交易价格为1,500万美元；第二次为转让标的公司41%的股份，交易价格为6,150

万美元。

Max� Mind香港持有Max� Mind� Investments� (Mauritius)� (Pty)� Ltd（一家依据

毛里求斯法律注册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以下简称 “Max� Mind毛里求斯” ）100%股权，

Max� Mind毛里求斯持有Max� Mind� (Zimbabwe)� (Pvt)� Ltd（一家依据津巴布韦法律

注册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以下简称“Max�Mind津巴布韦” ）100%股权。Max� Mind津巴

布韦拥有位于津巴布韦萨比星锂钽矿项目总计40个稀有金属矿块的采矿权证，矿块面积

合计为2,637公顷。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2、2021年11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盛熠国际收购Max� Mind部分股权暨涉

及矿业权投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LIUJUN

国籍：南非籍

地址：****,� Chisipite,� Harare,� Zimbabwe

2、LIUJUN与公司、盛熠国际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未查询到LIUJUN在中国境内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Max� Mind� Investment� Limited

注册地址：R16,� 3/F.,� Eton� Tower,8�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

公司编号：2121128

成立时间：2014年7月16日

董事：LIUJUN

注册资本：10,000港币

主要业务：Max� Mind香港除通过其全资津巴布韦孙公司拥有位于津巴布韦萨比星

锂钽矿项目总计40个稀有金属矿块的采矿权证外，无其他实质生产经营业务。

股东结构：LIUJUN持有其100%股权。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Max� Mind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美元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8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7.9 512.3

负债总额 692.8 734.5

净资产 -134.9 -222.1

2020年（未经审计） 2021年1-8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47.0 -87.2

净利润 -47.3 -87.2

3、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4、Max�Mind香港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本

次交易完成后，Max�Mind香港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情况。 Max� Mind香

港与LIUJUN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往来，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

变相为本次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Max� Mind香港将成为盛

熠国际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5、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未查询到Max� Mind香港在中国境内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

6、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格为7,650万美元。

四、涉及的矿业权信息

1、Max� Mind津巴布韦为Max� Mind香港的全资孙公司，拥有位于津巴布韦萨比星

锂钽矿项目总计40个稀有金属矿块的采矿权证，矿块面积合计为2,637公顷。

根据津巴布韦当地矿权管理相关规定， 矿权持有人可在完成矿权检查及缴纳检查费

的前提下持续持有矿权。

2、矿区地理位置

矿区位于津巴布韦东部， 属马尼卡兰省所辖。 北西至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直距

180km，公路距240km，东至马尼卡兰省省会穆塔雷60km，矿权区内有多条简易公路通

达， 哈拉雷经矿区北东至莫桑比克贝拉港有公路、 铁路相通 （矿区至贝拉港直距

300km）。

3、矿业权最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

2018年10月，Max� Mind津巴布韦自Mezzotin� Investments� (Private)� Limited购

买获得了30个矿权证，对应矿权区块合计面积为2,348公顷。 2018-2019年，Max� Mind

津巴布韦在购买取得的矿权区块区域附近注册设定了10个额外的矿权证， 合计面积为

289公顷。

4、矿业权对应的矿产资源情况

公司委托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化探队对由其中5个采矿权区块（M4994BM、

M690BM、M691BM、M1445BM、M1446BM，面积116公顷）组成的矿区进行了资源量

核实，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矿石资源量668.3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123.1万吨，控制资源

量253.4万吨，推断资源量291.8万吨。 其中，主矿种Li2O金属氧化物88,465吨，平均品位

1.98%；主矿种Ta2O5金属氧化物1,251吨，平均品位0.0187%；伴生Li2O金属氧化物5,

191吨，平均品位0.24%。 矿区未开采，全部为保有资源量。

上述5个采矿权区块外的其他35个矿权目前尚未进行勘探， 其具体资源量情况尚未

明确。

根据矿山地质条件及矿产资源分布等情况，矿山主要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5、矿产品用途

上述矿业权范围内的主要矿产品为锂辉石， 主要用作生产氢氧化锂及碳酸锂等产品

的原材料。

6、本次取得采矿权等无形资产的权属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Max� Mind�香港51%的股份，Max� Mind�津巴布韦为Max� Mind�

香港的全资孙公司，本次交易后所有矿业权仍在Max� Mind�津巴布韦名下，不涉及矿业

权权属转移，无需履行矿业权权属转移相关审批手续。

7、矿业权权利限制、争议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仲裁等权利争议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卖方）：LIUJUN

乙方（买方）：Chengyi� Lith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盛熠锂业国际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Max� Mind� Investment� Limited

丁方（买方母公司）：深圳盛新锂能有限责任公司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甲方持有的丙方51%的股份。

（二）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在符合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乙方同意按照标的公司1.5亿美元的估值

以合计7,650万美元受让标的股份。 各方同意标的股份将分两次进行转让， 具体安排如

下：

1、第一次转让：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在2021年11月10日之前，乙方同意以1,500万

美元（“股份转让款一” ）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10%股份。 股份转让款一分两期向甲方支

付：

（1）自本协议签署后，乙方2021年于11月10日前向甲方支付70%的股份转让款一，

即1,050万美元；乙方支付前述款项后，甲方应该于3日内向有权机关递交丙方股权变更

登记的材料，实际变更时间以政府受理批准日期为准。

（2）自第一次转让的丙方10%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

付30%的股份转让款一，即450万美元。

2、第二次转让：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20日内，乙方同意以6,150万美元（“股份转让

款二” ）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41%股份。 股份转让款二分两期向甲方支付：

（1）乙方先向甲方支付70%的股份转让款二，即4,305万美元；

（2）自第二次转让的丙方41%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

付30%的股份转让款二，即1,845万美元。

（3）如在股份转让款二的第二期款项支付前，甲方、丙方未能完成本协议中约定的过

渡期承诺事项，则乙方有权从股份转让款二的第二期中预留500万美元，该笔预留款项将

于甲方、丙方完成上述过渡期承诺事项后3日内予以支付。

（4）各方同意，股份转让款二（如有本协议约定之预留款项，则相应调整）的支付，以

及第二次转让的丙方41%股份的变更登记申请手续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20日内完成。

（三）交割条件

1、各方签署与交付本次交易文件。

2、本次交易已取得乙方、丙方内部有权机构的审批。

3、甲方依照标的公司当地法律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份，且标的公司的股份不存在

代持、信托持股、质押、冻结等任何第三方权益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股份无法转让的其他

限制；或者虽曾存在上述情形，但在本协议签署后已经依照适用法律予以彻底解除。

4、甲方和丙方在本协议项下陈述、保证及承诺均是真实、准确、完整并不具有误导性，

无违反陈述和保证的情况发生。

5、无引致或可能引致重大不利影响的实质变动或潜在变动。

6、乙方的境内股东办理完成境外投资相关的手续，具备向乙方进行出资并由乙方向

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转让款的条件。

（四）产品包销

各方同意，自交割日起，双方按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包销Max� Mind津巴布韦

所生产的产品。一方包销Max� Mind津巴布韦产品后对外销售的，另一方在同等价格和支

付条件下具有优先采购权。

（五）矿山建设的资金来源

各方同意，自交割日起，对于Max� Mind津巴布韦拥有矿业资产权益的矿山建设，双

方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Max� Mind津巴布韦的项目提供投资或借款，或由Max� Mind津

巴布韦向金融机构融资等途径解决Max� Mind津巴布韦的矿山建设资金需求。

（六）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承诺，如甲方拟出售其所持丙方剩余49%的股份，则在同等条

件下乙方拥有优先购买权，但收购价不得低于任意第三方对所述股份的要约价。

（七）公司治理

各方同意，在乙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款一后，标的公司董事会应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

甲方有权委派2名董事，乙方有权委派1名董事。 标的公司应，且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在乙

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款一之日起5日内提交与乙方委派董事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各方同意，乙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款二（如有协议约定之预留款项，则此处相应调

整）后，标的公司董事会应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有权委派2名董事，乙方有权委派3名

董事。 标的公司应，且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在支付完毕股份转让款二（如有协议约定之预

留款项，则此处相应调整）之日起5日内提交与乙方委派董事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乙方有权向Max� Mind津巴布韦委派总经理，甲方有权

向Max� Mind津巴布韦委派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双方共同组建建设、生产及经营团队，

双方积极合作，尽快推动矿山的开发和运营。

（八）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 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

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本协议其他条款对违约责任

作出规定的，优先适用本协议关于违约责任的其他条款。

（九）排他期

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排他期” ），甲方、丙方应促使其关联方和

顾问以及各自的董事、高管人员和代表（1）在排他的基础上与乙方、丁方共同处理本次交

易相关的事宜；（2） 不得进行任何类似本次交易或与达成交易文件拟定的交易相矛盾的

任何其他交易（上述任何交易称为“第三方交易” ）；（3）立即终止与任何人就第三方交

易开展的任何讨论或协商， 并在排他期内不与任何人就第三方交易进行或开展讨论或协

商，不向任何人就第三方交易提供任何信息；和（4）不鼓励在排他期内就可能的第三方交

易做出任何询问或建议，或采取任何其他行为为该等询问或建议提供便利。 如甲方、丙方

在排他期内从任何其他方获得与可能的第三方交易相关的任何询问，应及时通知乙方、丁

方。

（十）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各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投资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安排，也不会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形。 盛熠

国际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盛熠国际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全资

子公司对其进行出资。

七、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储能领域市场异军突起，3C等电子产品消费

量的持续增加，锂电池行业需求旺盛，为锂盐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及发展机会。 公

司作为领先的锂盐生产企业，将不断加大锂资源的储备，扩大锂盐产能，满足快速提升的

锂盐需求。 本次投资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资源储备，保障公司产能扩张的资源供应，尤其

是为公司海外产能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材料领域

的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共涉及40个稀有金属矿块的采矿权证，矿块面积合计为2,637公顷。 目前对

其中5个采矿权区块（面积116公顷）进行了资源量的勘探，其他矿权目前尚未进行勘探，

后续将对这些矿权进行勘探，其锂矿资源具备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也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

司锂盐业务的原材料供应。

本次交易会使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净流出， 但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八、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

1、本次收购标的涉及的矿业权均在津巴布韦境内，矿山的后续开发建设受津巴布韦

当地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如果津巴布韦在矿产资质准入、矿山开

发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则会影响标的公司及Max�

Mind津巴布韦未来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 同时津巴布韦的货币汇率波动较大，存在一

定的汇率相关风险。

2、因勘查工程的有限性，资源勘探开发无法做到准确预计，存在资源量预估值与实际

值、实际可采储量不一致的风险。

3、Max� Mind津巴布韦对下属矿山进行开采，尚需在当地取得污水排放许可证等证

照，是否能够取得上述证照以及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行政审批风险。

4、未来开采过程中，如果因开采地质技术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受矿山项目所处环

境的自然条件约束，可能存在不能达到预期开采规模的风险。

5、由于采矿活动会对矿体及周围岩层地质结构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不能完全

规避因采矿活动及后续生产而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因此可能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风险。

6、锂精矿受下游需求、宏观环境、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若锂精矿产品价格下滑，将会

使标的公司及Max� Mind津巴布韦未来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关于Max� Mind� Investment� Limited之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

2021-135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四川盛熠锂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1、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金出资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四川盛熠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熠锂业” ）增资人民币47,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

成后，盛熠锂业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增至人民币50,000万元。

2、2021年11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四川盛熠锂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 称：四川盛熠锂业有限公司

住 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成双大道南段669号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刘伟新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人造板销售；家具销售；

日用木制品销售；人工造林；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盛熠锂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熠锂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对全资子公司盛熠锂业增资，是基于盛熠锂业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

司锂业务的发展。

四、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21-12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投

资品种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有效期限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监事会均对该议案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5、2021-116、2121-119）。

近日，公司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金大厦证券营业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开立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具体

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号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49799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67721

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05593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68235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28115

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77029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46911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75626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77823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74828

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76967

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81400

1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基

金大厦证券营业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17665

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

支行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250200000700000118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仅用于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21-08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3日收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团” ）及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金控” ）发送的《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关于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的函》，广晟集团同意通过无偿划转

的方式将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广晟” ）持有的公司71,696,

136股股份划转至广晟集团，并同意以债务重组的方式，将广晟金控持有的公司11,434,

762股股份非公开协议转让至广晟集团。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1年11月3日，广晟集团与深圳广晟签署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深圳广晟将持

有的公司71,696,136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广晟集团；广晟集团与广晟金控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广晟金控将持有的公司11,434,762股股份非公开协议转让至广晟集团。 非公

开协议转让价格按照《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不低于提示性公告

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值孰高确定，转让价款用于抵偿广晟金控对广晟集团的债务。

本次交易实施前， 公司控股股东为互为一致行动人的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晟” ）、广晟金

控、深圳广晟、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投资” ），实际控制人为广晟集团。

广晟集团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电子集团、香港华晟、广晟金控、深圳广晟、广晟投资

间接持有公司419,803,826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30.00%。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广晟

金控、深圳广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广晟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83,130,898股股份、间接持

有公司336,672,928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仍为30.00%。本次股权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下不同主体间的无偿划转和协议转让，不涉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本次交易后，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广晟集团。

本次交易已经通过交易双方内部决策程序，并经国家出资企业广晟集团的决策同意；

本次交易的实施尚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广晟金控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1327

法定代表人 刘祖勉

注册资本 139,3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15213166P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金融业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和资产管理；风险

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和资产受托管理；投资、融资等资本运作的咨

询服务（不含证券与期货）；金融投资人才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14日

经营期限 长期

（二）转让方深圳广晟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国际科技大厦2708A

法定代表人 罗一平

注册资本 13,540.961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4255560K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审批）；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审批）；受托资产

管理（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 2003年8月27日

经营期限 长期

（三）受让方广晟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7号广晟国际大厦50-58楼

法定代表人 刘卫东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19283849E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投资经营，投资收益的管理及再投资；省国资管理部门

授权的其他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

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物业出租；稀土矿产品开发、销售、深加工（由下属分支机构持许可证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23日

经营期限 长期

（四）本次交易主体股权控制关系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广晟集团 - - 83,130,898 5.94%

广晟金控 11,434,762 0.82% - -

深圳广晟 71,696,136 5.12% - -

广晟投资 25,482,252 1.82% 25,482,252 1.82%

香港华晟 188,496,430 13.47% 188,496,430 13.47%

电子集团 122,694,246 8.77% 122,694,246 8.77%

合计 419,803,826 30.00% 419,803,826 30.00%

本次交易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股份转让,交易完成后，广晟

金控、深圳广晟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变为互为一致行动人的广晟集团、

电子集团、香港华晟、广晟投资，实际控制人仍为广晟集团。 广晟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83,

130,898股股份，持股比例为5.94%，间接持有336,672,928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4.06%，

合计持股比例仍为30.00%。

四、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关于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的

函》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21-13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10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

新能源汽车

81,

575

23,196 423,260 134,194 215.41%

81,

040

23,217 418,619 134,158 212.03%

-乘用车

80,

538

22,024 415,442 125,943 229.87%

80,

003

22,045 410,801 125,907 226.27%

-纯电动

41,

739

14,905 229,676 93,268 146.25%

41,

232

14,919 226,356 93,268 142.69%

-插电式混合动力

38,

799

7,119 185,766 32,675 468.53%

38,

771

7,126 184,445 32,639 465.11%

-商用车 1,037 1,172 7,818 8,251 -5.25% 1,037 1,172 7,818 8,251 -5.25%

-客车 570 1,023 4,404 7,096

-37.

94%

570 1,023 4,404 7,096 -37.94%

-其他 467 149 3,414 1,155 195.58% 467 149 3,414 1,155 195.58%

燃油汽车 7,453 24,247 127,253 182,742

-30.

36%

8,895 24,515 124,060 182,549 -32.04%

-轿车 367 4,664 32,338 30,883 4.71% 1,224 4,669 30,581 31,012 -1.39%

-SUV 7,086 16,633 84,506 134,025

-36.

95%

7,019 16,832 84,427 133,733 -36.87%

-MPV 0 2,950 10,409 17,834

-41.

63%

652 3,014 9,052 17,804 -49.16%

合计

89,

028

47,443 550,513 316,936 73.70%

89,

935

47,732 542,679 316,707 71.35%

注：本公司2021年10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4.557GWh，本

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27.990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

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

2021-074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17,730,26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5.00%）的股

东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睿祺” ）计划在2021年11月

25日（含）至2022年2月24日（含）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

54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1.00%）、计划在2021年11月9日（含）至2022年2

月8日（含）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092,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约为2.00%）， 上述减持合计不超过10,638,1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3.00%）（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按照以下规定实施本次减持计划：“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将不超过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1%；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将

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 ”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君睿祺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730,261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合计 17,730,261 5.0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减持股份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原因

君睿祺

3,546,000 1.00%

2021年11月25日

（含）至2022年2月

24日（含）

集中竞价交

易

本次减持不

设价格区间，

将根据减持

实施时的市

场价格确定

自身资金需

求

7,092,100 2.00%

2021年11月9日

（含）至2022年2月

8日（含）

大宗交易

合计 10,638,100 3.00% - -

其他说明： 君睿祺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其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北京贝瑞和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瑞和康” ）100%股权同时进行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中以持

有的贝瑞和康股权认购获得的新增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君睿祺若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减持，减持后将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君睿祺持有的股份仍为特定股份， 仍将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股份变动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君睿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地位造成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生产经营。

3、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君睿祺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限制转让的规定。

4、君睿祺未来将根据市场、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减持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

2021-073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

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3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公司股东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睿祺” ）计划在2021年8月3日

（含）至2021年11月2日（含）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54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1.00%）、计划在2021年7月16日（含）至2021年10月15日

（含） 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09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2.00%），上述减持合计不超过10,638,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3.00%）（以下

简称“本减持计划” ）。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

知函》： 在本减持计划期间， 君睿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7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2%，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以下简称“本次

减持” ）。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占总股本

占本减持计划

总数

君睿祺 集中竞价交易

2021.9.16-

2021.9.23

23.24-24.20 795,000 0.22 7.47

- 合计 - - 795,000 0.22 7.47

君睿祺减持股份来源于其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贝瑞和康” ）100%股权同时进行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中以持有的贝瑞和康股权

认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君睿祺

合计持有股份 18,525,261 5.22 17,730,261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25,261 5.22 17,730,261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君睿祺本次减持严格遵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情况。

2、君睿祺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已作出的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况。君睿

祺在减持计划所列时间区间及数量范围内实施本次减持， 不存在减持期间届满后减持股

份的情形，亦不存在减持数量超过规定额度的情形。

3、君睿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

4、君睿祺本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5%，若未来继续减持，减持后将不再为公

司大股东。 君睿祺持有的股份仍为特定股份，仍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股份变动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5、公司将持续关注君睿祺未来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日


